
经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同意“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宁波营销服

务部” 升级变更为“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 ，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黄晓晖

机构编码：000030330200

� � � �联系电话：0574-27829966

� � �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426号，海晏北路371号甬商紫荆会办公楼7-1-1室

客户服务电话：95342

� � � �邮政编码：315000�

� � �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11月1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276

� � �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展开培训及日常管理；

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

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保险许可证公告

关于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营销服务部变更为宁波中心支公司的公告

2019年 12月， 我公司收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针对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9）京 0101 民初 22275号。

诉讼各方现已接受法院调解，为消除相关影响，我公司特此声明：

我公司，国投信达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请公众区别清楚。

鉴于我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国投” 字样，可能造成公众将我公司与

国投公司混淆和误认，根据国投公司要求，我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名称的变

更事宜，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将不再含有任何与“国投” 相同或近似的文

字。 如果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我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

为，请务必注意，切勿相信。

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公司帮助和支持。

特此声明。

国投信达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3日

关于消除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影响声明

2019年 12月， 我公司收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针对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9）京 0101 民初 22275号。

诉讼各方现已接受法院调解，为消除相关影响，我公司特此声明：

我公司，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请公众区别清楚。

鉴于我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国投” 字样，可能造成公众将我公司与

国投公司混淆和误认，根据国投公司要求，我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名称的变

更事宜，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将不再含有任何与“国投” 相同或近似的文

字。 如果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我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

为，请务必注意，切勿相信。

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公司帮助和支持。

特此声明。

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3日

关于消除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影响声明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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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36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

2020-041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

1%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8.705%减少至7.705%，

减持股份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城投金控” ）《关于减持澳柯玛股份超过1%的告知函》，城投金控于2020年11月13日、2020年11月16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991,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68号三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1月1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1月13日、11月16日

人民币

普通股

7,991,853 1%

备注：

1、2020年8月5日， 公司披露了 《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9）。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城投金控持有公司69,569,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05%。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69,569,220 8.705% 61,577,367 7.70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城投金控履行于2020年8月5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城投金控计划于2020年8月27

日至2020年11月24日期间，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7,991,800股通过非公开发行取得的公司股

份，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不超过21,618,4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71%。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城投金控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0-185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16:

00分，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33名， 代表股份1,751,800,28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2.8070%。 其中，其中现场参会股东14名，代表股份股1,544,395,663,占公司总股份的28.9228%；通过网络

投票股东19名，代表股份 207,404,62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84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

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28,100,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64712%；反对：23,699,827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3528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8,152,62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8.8131%；反对： 23,699,8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1.18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33,949,58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98101%；反对： 11,157,

29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63690%;弃权：6,693,3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0.382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33,950,38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98105%；反对：11,156,49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63686%;弃权：6,693,3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0.382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33,950,38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98105%；反对：11,156,49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63686%;弃权：6,693,3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0.382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019

股票简称：山东出版 公告编号：

2020-027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1,660,000,000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1月23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及山东出版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分别将

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动延长锁定期6个月 （即自 2020年11月22日起至2021年5月21

日）（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发布的《山东出版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承诺延长限

售股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关于核准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917号）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6,900,000股，并于2017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为 1,660,000,000股，包括股东山东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 ）、山东出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投资” ，原名：山东

新地投资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变更为现名称）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分别持有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1,602,944,478股、32,714,242股和24,341,280股，该等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将于2020年11月23日上市流通。

出版集团和出版投资已分别承诺：将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1,602,944,478�股及32,714,

242�股延长锁定期6个月，至2021年5月21�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进行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出版投资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均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

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二）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的有关规定，由出版集团、出版投资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4,341,280股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出版集团、出版投资前述锁定期义务，即锁定期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出版集团和出版投资承诺，自上市后6个月内，若公司股价连续20个

交易日收盘价及上市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则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出版集团和出版投资对所持有的股份不予出售或转让。 2018年

5月21日，出版集团、出版投资承诺：分别将其所持的1,602,944,478�股、32,714,242�股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延长锁定期6个月至2021年5月21�日（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发布的《山东出版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承诺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未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时所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

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660,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23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

1,602,944,478 76.81% 1,602,944,478 0

2

山东出版投资有限公

司

32,714,242 1.57% 32,714,242 0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一户

24,341,280 1.16% 24,341,280 0

合计 1,660,000,000 79.54% 1,660,000,000 0

注：上表中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出版集团和出版投资分别承诺将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1,602,944,478股及32,714,242股自动延长锁定期6个月至2021年5月21�日， 故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24,341,280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660,000,000 -1,660,000,000 0

2.其他 0 0 0

合计 1,660,000,000 -1,660,0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426,900,000 1,660,000,000 2,086,900,000

其他 0 0 0

合计 426,900,000 1,660,000,000 2,086,900,000

股份总额 2,086,900,000 0 2,086,9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之佳”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1,32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2624号文核准。 健之佳的股票简称为“健之佳” ，股票

代码为“60526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为72.89元/股。 本次发行规模为

1,325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3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

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72.89元/股。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2020年11月19日（T日，

申购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日当

日，投资者不需要进行缴款。

3、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

年11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月18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1月18日（周三）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 已刊登

于2020年10月27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

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康平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９０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华元路

１８

号

联系人：郭洁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２１５５３２

２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郑士杰、贾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发行人：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年11月18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汇创达

（二）股票代码：30090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90.6663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22.6666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

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爱群路同富裕工业区2-2栋

联系人：许文龙、康勤

电话：0755-2735� 6897

（二）保荐机构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联系人：吴昺、张玉仁

电话：0512-6293� 8511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20

—

050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编号：202997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西安饮食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小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在

规定期限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申请事项的审核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59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9,000.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5,76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40.00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2,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5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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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84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0]2814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84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04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13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31.13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东亚药业” A 股 1,136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2020�年 11�月 18�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292,347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98,521,125,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53052%。 配号总

数为 98,521,125 个， 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 截止号码为 100,

098,521,12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672.63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84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5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9436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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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公司将于2020年12月3日（星期四）上午11:30在公司动

力大厦17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会议审批事项

1、 审批公司2021年资本性支出计划；

2、 审批关于调整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1、持有本公司股份且在工商部门登记在案的股东；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三、会议登记办法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或护照），于2020年11月23日至2020年11

月27日（上午8:00—11:00，下午14:30—17:00，节假日除外）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

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办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天桥西路88号

联系人：韩义勇

电话：0775-3222666

传真：0775-3222668

邮编：537005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